臺北市資賦優異教育資源中心95年度工作計畫

承辦學校：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

一、依據

（一）臺北市資賦優異教育白皮書修訂版。

（二）臺北市政府教育局91年6月14日北市教五字第09134717300號函頒「臺北市政府教育局特殊教育資源中心組織與任務」。

二、目標

（一）藉由資優教育資源系統之建立及資源之提供，以協助學校及教師資優教育之辦
理、推廣與運用。

（二）藉由資優教育相關進修活動之推廣，以增益學校教師及家長對資優教育教學及輔導知能。

（三）藉由資優教育相關活動之辦理，期使本市各級學校學生皆能接受適性教育，多元潛能得以發展。

（四）藉由資優教育相關課題之研究開發，以增進及提昇本市資優教育相關資源及資優教育之發展。

（五）藉由中心的規劃及運作，使本市資優教育朝向更精緻化、多元化與普及化，邁向另一嶄新的里程。

三、工作項目

（一）蒐集、彙整與建立資優教育相關資源。

（二）提供資優教育相關資源服務。

（三）規劃及辦理學生、教師及家長資優教育相關活動。

（四）宣導與推廣資優教育相關政策、訊息與理念。

（五）研發與推展資優教育相關課題。

（六）規畫與研究資優教育相關課程及教學。

四、工作內容與期程

	項次
	項 目
	工 作 要 點
	期 程
	辦 理 方 式
	備註

	一
	蒐集、彙整與建立資優教育相關資源
	1.更新各級學校資優班實施現況
	95.9-95.11
	中心統籌，由各級學校協助更新資優班實施現況。
	

	
	
	2.更新資優教育資源中心網站
	95.1-95.12
	充實及更新資優中心網站及資源庫資料。
	延續94年度工作項目。

	
	
	3.匯集資優中心94年度工作成果報告書
	95.3-95.6
	將中心94年度工作執行成果彙整，並編輯成94年度成果報告書。
	

	二
	宣導與推廣資優教育
	1.編印資優生家長手冊 
	95.1-95.12
	為增進家長資優教育相關知能，由中心統籌，邀集專家學者、資優班教師及資優生家長代表等組成編輯小組，以家長閱讀角度編輯資優生家長手冊。
	延續94年度工作項目。

	
	
	2.編印資賦優異教育鑑定、安置及輔導手冊
	95.1-95.10
	由中心統籌，邀集教育局特教科長官、專家學者及資優班教師等組成編輯小組，編印資賦優異教育鑑定、安置及輔導手冊供學校鑑定資優生參考。
	延續94年度工作項目。

	
	
	3.編印95年度資賦優異教育工作手冊
	95.7-95.8
	中心彙編95年度資優教育相關政策、工作內容及資料為工作手冊，供學校執行資優教育參考。
	

	
	
	4.編印資優教育簡訊
	95.1-95.11
	單月份依資優教育相關主題編印資優教育簡訊，供學校教師或家長參閱。
	

	三
	辦理教師的經驗交流、研習與進修活動
	1.辦理教師系列資優知能研習
	95.4-94.5
95.10-95.11
	依中心訂定之教師系列講座要點辦理教師研習，預計每學期辦理4場，一年共辦理8場。
	

	
	
	2.推行資優班教師專業成長實施計畫
	95.1-95.12
	依據專業成長實施計畫將本市所有資優班教師依階段及類別分12組，各組依實際需求辦理教師交流、研習等相關進修活動。
	

	四
	辦理家長資優教育相關推廣活動
	1.辦理系列資優教育親職講座或座談會
	95.3-95.5

95.9-95.11
	與中華資優教育學會、臺北市資優教育發展協會合作，依資優生家長需求辦理資優相關講座。
	

	五
	辦理學生資優教育相關推廣活動
	1.辦理全市性學生科學創意競賽（依國小、國中及高中職階段）分別辦理
	95.11
	為增進本市學生科學創造思考能力，依全市性資優教育活動辦理要點，由各階段設有資優班學校輪流規劃、辦理，可聘請專家學者、相關專長實務教師等組成研發小組，研發競賽規則及內容。
	

	
	
	2.辦理青少年（高中職學生）高峰會
	95.3
	為增進本市學生領導能力，依全市性資優教育活動辦理要點，由高中段設有資優班學校輪流規劃、辦理。
	

	
	
	3.分別辦理國小及國中資優生「與菁英座談」活動
	95.9-95.11
	配合區域資優方案，由學校申請辦理，若無學校申請辦理，由教育局指定學校辦理。由承辦學校訂定資優相關主題，請專長學者與資優生系列座談，以增進資優生相關知能。
	

	
	
	4.辦理資優生成果發表會

（1）國小一般智能資優班聯合成果發表會
	95.5-95.6
	為讓資優生獨力研究成果或年度的學習成果有發表的舞台，且可以增進校際間觀摩交流，本市所有資優班會依階段及類別分別辦理資優生的聯合成果發表會，由設有資優班學校輪流規劃、辦理，以動、靜態等各種方式辦理。
	

	
	
	（2）國中資優班聯合成果發表會
	95.5-95.6
	
	

	
	
	（3）高中資優班專題研究成果發表會
	95.5-95.6
	
	

	
	
	5.辦理資優生學習經驗分享、傳承活動

（1）國中與國小資優生的對談
	95.9-95.11
	配合區域資優方案，由學校申請辦理，若無學校申請辦理，由教育局指定學校辦理。以上一階段資優生向下一階段資優生分享其以往在此階段可能面臨的問題及解決方式，供學弟妹參考，並讓學弟妹有機會詢問學長其相關問題，讓彼此有雙向互動學習之機會。
	

	
	
	（2）高中與國中資優生的對談
	95.9-95.11
	
	

	
	
	（3）大專與高中資優生的對談
	95.9-95.11
	
	

	
	
	6.規劃及籌備2006亞太資優會議青少年營
	95.1-95.8
	依2006亞太資優會議青少年營工作進度，規劃及籌備2006亞太資優會議青少年營相關工作，由青少年營工作小組推動執行。
	

	六
	研發與推廣資優教育相關課題
	1.建立本市資優學生特殊個案輔導支持系統
	95.1-95.10
	由中心統籌，邀集教育局特教科長官、相關專家學者及資優班教師等組成研發小組，討論如何協助學校輔導資優生特殊個案之問題，並研擬如何建立本市資優學生特殊個案輔導支持系統。
	延續94年度工作項目。

	
	
	2.訂定具體獎勵具傑出表現或長期奉獻資優教育之優良教師辦法
	95.1-95.6
	資優教育教師工作量及壓力大、流動率高，為獎勵具傑出表現或長期奉獻資優教育之優良教師，由中心召集相關人員組成小組，研訂具體獎勵資優教育教師辦法。
	延續94年度工作項目。

	
	
	3.辦理93、94學年度新設置高級中學學術性向資優班訪視
	95.3-95.5
	依據臺北市高級中學置學術性向資優班輔導訪視實施計畫，召集相關專家學者及行政人員辦理93、94學年度高中新設資優班訪視工作。
	延續94年度工作項目。

	
	
	4.辦理國民中學資賦優異教育方案學校之訪視
	95.3-95.5
	依據「臺北市加強推動國民中學資賦優異教育實施計畫」，召集相關專家學者及行政人員辦理93學年度申請通過學校之訪視工作。
	

	
	
	5.研擬臺北市創造力教育白皮書
	95.1-95.5
	草擬臺北市創造力教育白皮書，並交由教育局國教科邀集相關專業人員討論定案。
	

	七
	規劃與研究資優教育課程與教學
	1.研擬藝術才能班資優教育課程指標
	95.1-95.12
	由中心統籌，邀集教育局特教科長官、相關專家學者及資優班教師組成研發小組，研擬藝術才能班資優教育課程指標，供藝術才能班課程綱要及教學設計參考
	延續94年度工作項目。

	
	
	2.研擬規劃文化殊異及身心障礙資優鑑定、安置與輔導之相關教育制度與措施
	95.1-95.11
	為發掘文化殊異及身心障礙資優生，且重視及加強文化殊異及身心障礙資優教育，由中心統籌，邀集教育局特教科長官、相關專家學者及資優班教師等組成研發小組，研擬特殊族群資優生鑑定、安置與輔導之相關教育制度與措施。
	延續94年度工作項目。

	
	
	3.研擬規劃學前教育階段資優幼兒鑑定、安置與輔導之相關教育制度與措施
	95.1-95.6
	為發掘學前資優生，且重視及加強學前資優教育，由中心統籌，邀集教育局特教科長官、相關專家學者及資優班教師等組成研發小組，研擬學前資優生鑑定、安置與輔導之相關教育制度與措施。
	延續94年度工作項目。

	
	
	4.研發資賦優異教育課程教材
	95.3-95.12
	由中心統籌，邀集教育局特教科長官、相關專家學者及資優班教師等組成研發小組，研發如資優學生情意教育課程教材。
	


五、工作期程甘梯圖

	工作項目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蒐集、彙整與建立資優教育相關資源
	
	
	
	
	
	
	
	
	
	
	
	

	宣導與推廣資優教育
	
	
	
	
	
	
	
	
	
	
	
	

	辦理教師的經驗交流、研習與進修活動
	
	
	
	
	
	
	
	
	
	
	
	

	辦理家長資優教育相關推廣活動
	
	
	
	
	
	
	
	
	
	
	
	

	辦理學生資優教育相關推廣活動
	
	
	
	
	
	
	
	
	
	
	
	

	研發與推廣資優教育相關課題
	
	
	
	
	
	
	
	
	
	
	
	

	規劃與研究資優教育課程與教學
	
	
	
	
	
	
	
	
	
	
	
	


六、經費：詳見各項經費費用明細表，由教育部補助款、教育局及學校相關經費預算項下支應。

七、預期成果

（一）蒐集、彙整與建立資優教育相關資源

      1.更新資優教育相關資源

      2.資優教育相關資源電子化且上網供下載運用

（二）宣導與推廣資優教育

      1.編印資優教育相關出版品

      2.資優教育相關出版品發行宣導

（三）辦理教師的經驗交流、研習與進修活動

      1.辦理至少十場以上教師資優教育相關進修、研習活動，且滿意度達80﹪以上
      2.系列提昇教師資優教育相關知能

（四）辦理家長資優教育相關推廣活動

      1.辦理至少五場以上家長資優教育相關研習活動，且滿意度達到80﹪以上
      2.系列提昇家長資優教育相關知能
（五）辦理學生資優教育相關推廣活動

      1.提供學生多元潛能發展之機會

      2.增進學生多元智能之發展

（六）研發與推廣資優教育相關課題

      1.具體規劃出資優教育相關課題之推行計畫或辦法

      2.編印資優教育相關課題推行之報告
（七）規劃與研究資優教育課程與教學

      1.編印藝術才能班資優教育課程指標手冊

      2.具體規劃出特殊族群及學前資優教育之實施方案

八、獎勵：推動本計畫工作有功人員報請教育局從優敘獎。

九、本計畫經臺北市特殊教育資源中心聯繫會報討論修訂，陳報教育局核備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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